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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公费医疗管理，保障全校教职员工、

学生的基本医疗，根据《北京市公费医疗管理办法》（90 京卫公

字第 100号）、《关于进一步加强公费医疗管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

（京劳社医保发„2004‟113 号）、《关于进一步加强公费医疗管

理的通知》（京劳社医保发„2005‟49 号）、《北京市医疗保障局

关于调整基本医疗保险医用材料报销标准的通知》（京医保发

„2022‟32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坚持保障基本、合理分担、便捷可控、效用最优的

原则，加强管理，防止浪费，使我校公费医疗管理更加制度化、

规范化。 

第三条  学校设公费医疗管理委员会，在学校党委的领导

下，负责公费医疗工作的政策研究决策，保障学校公费医疗经费

的落实，公费医疗经费管理，医药费的报销工作。 

公费医疗管理委员会由学校办公室、学生工作部（处）、工

会、离退休工作部（处）、研究生工作部、人事处、计划财务处、

后勤集团、校医院等单位组成，由主管校领导担任主任，各成员

单位主要负责人担任委员。 

公费医疗管理办公室设在校医院，学校各单位配合做好公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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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政策宣传工作。 

第四条  享受公费医疗待遇的人员范围： 

（一）离退休教职工（办理离退休时为事业编制教职工）。 

（二）事业编制在职教职工（以下简称在职教职工）。 

（三）国家计划内招生的全日制本专科学生、研究生和经批

准因病休学一年保留学籍的学生。 

第二章  公费医疗就医 

第五条  患者首诊医院为校医院。 

第六条  经校医院诊断需转诊上级医院,可转至 2 家综合医

院和 18家专科医院。 

（一）可转诊综合医院 

合同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医联体协作医院（北京大

学第三医院），经转诊可到其中一所医院的相关科室就诊。 

（二）可转诊专科医院 

1.限肿瘤疾病医院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医院编码：08155001）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医院编码：05155001） 

2.限精神疾病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医院编码：02153001） 

北京回龙观医院（医院编码：14153001）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医院编码：0815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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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限传染病医院 

北京地坛医院（医院编码：01154001）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医院编码：06154001）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医院编码：06154002） 

4.限心血管疾病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医院编码：02155001）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医院编码：05110002） 

5.限骨科疾病和烧伤疾病医院 

北京积水潭医院(北京大学第四临床医学院）（医院编码：

02110001）） 

6.限妇科、产科和乳腺疾病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医院编码：01152001） 

7.限神经外科疾病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医院编码：03110001） 

8.限神经内科疾病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医院编码：04110001） 

9.限眼、耳鼻喉疾病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医院编码：01110001） 

10.限结核病医院 

首都医院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医院编码：05154001） 

北京结核病控制研究与防治所（医院编码：02154001） 

11.限口腔疾病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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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医院编码：08155002） 

为对患者健康负责和防止发生医疗事故，校医院门诊医生不

见患者本人不予开具处方（特殊情况续取用药，经批准者除外）。

专科医院只就医专科疾病，其它非专科疾病就医费用不享受公费

医疗待遇，需要患者个人自付。患者就医应服从接诊医生的医治，

不得点名要药，不得强求转诊。 

第七条  女职工生育建档及产检医院由本人选定一家北京

市医保定点医院。 

第八条  离退休教职工除定点合同医院及医联体协作医院

外，同时还可在北京市医保定点公立医院范围内选择本人的就近

医院，退休教职工可选择一所医院，离休教职工可选择两所医院。

社区医院可选择校医院或就近的北京市医保定点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站）。 

第九条  学校干部医疗照顾人员（102 人员）的合同医院按

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保监局的批准执行。 

第十条  长期在京外（国外及港澳台地区除外）居住的退休

教职工，可以在异地选择一家当地的医保定点公立医院作为本人

就医的定点医疗机构，并须事前按规定在校医院公费医疗管理办

公室办理异地就医备案手续。在异地就医备案的时间段内，在北

京市只能报销急诊医疗费用。 

第十一条  学生、在职教职工、离退休教职工急诊就医可前

往北京市任意一家医保定点医院。病情危重者可直接呼叫 999或



 

— 6 — 

120送入就近公立医保定点医院进行抢救治疗。 

第三章  公费医疗报销管理 

第十二条  凡因公外出、探亲、实习、寒暑假期等在异地急

诊就医的，必须选择当地的医保定点医院，公费医疗报销时需附

所在二级单位因公外出、探亲、实习等证明。 

第十三条  校医院可根据病情为学校享受公费医疗待遇的

人员转诊，转诊以校医院开具的转诊单为唯一凭证，经校医院转

诊至专科医院就医可享受公费医疗。享受公费医疗各类人员进行

康复医疗必须经合同医院转诊。因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及损伤进行

物理、康复治疗的，仅报销发病后六个月内的物理、康复治疗费

用；因其他疾病进行物理、康复治疗的，仅报销发病后三个月内

物理、康复治疗费用。手术后进行物理、康复治疗的，上述时限

自手术后开始计算。 

第十四条  合同医院因病情需要将患者转往北京市其他医

保定点医院继续诊疗的，须由合同医院开具全市统一的“北京市

公费医疗转诊单”，并由合同医院盖章，期间产生的医疗费可以按

照合同医院报销办法予以报销。合同医院以外其他医院转诊所产

生的医疗费不享受公费医疗待遇。 

第十五条  凡未经校医院或合同医院转诊的患者（急诊除

外），所发生的一切费用不予报销。校医院开具的转诊单原则上有

效期为自开具之日起三个月。 



 

— 7 — 

第十六条  患者住院期间不能再享受公费医疗的门诊医药

费报销待遇。学生如果在入学前已参加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其社

保卡在校就读期间暂停使用。 

第十七条  享受公费医疗待遇的人员，在校医院就诊均需持

本人校园一卡通挂号就诊，否则全额自费。校园一卡通不得转让

或者借用。 

第十八条  在职教职工退休后携带本人退休证和一张一寸

免冠照片到校医院公费医疗管理办公室办理《就近医疗证》。校医

院公费医疗管理办公室每年 1月 1日—3月 31日工作日期间为离

退休教职工变更就近医院一次。离退休教职工的就近医院选定后，

无特殊原因，一年之内不得变更。 

第十九条  享受公费医疗待遇的在职教职工调离本校必须

办理离校手续。 

第二十条  学生异地就医报销 

（一）寒暑假急诊就医，可就近选择一所公立医保定点医院

就诊，回校报销时需提供就诊病历或病情摘要、加盖有急诊章的

医疗门诊收费发票、药品底方和检查治疗费明细单。费用报销总

金额最高不得超过公费医疗每人月标准费（按当年北京市医保中

心拨款标准执行，随北京市医保中心拨款标准变动而动态调整），

超过部分个人自理。慢性病一律不予报销。 

（二）门急诊收住院后，学生个人负担住院医疗费的 5％。

特殊检查和治疗等按照北京市有关规定另行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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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非寒暑假、非因公外出、非实习期间，学生异地所发

生的门急诊医疗费用全部自理。  

第二十一条  急诊报销 

（一）凡在北京突发急危重症，可到就近公立医保定点医院

急诊就医。回校医院报销时，需提供就诊病历或病情摘要、加盖

有急诊章的医疗门诊收费发票、药品底方和检查治疗费明细方可

报销。 

（二）凡教职工及学生因公外出、实习等原因在京外（不含

国外和港澳台地区）发生紧急情况，可到附近一所公立医保定点

医院急诊就医，报销时需提供经本单位盖章的因公外出证明、就

诊病历或病情摘要、加盖有急诊章的医疗门诊收费发票、药品底

方和检查治疗费明细方可报销。 

第二十二条  公费医疗报销时应提供以下材料 

（一）报销门诊费用时需提供： 

1.转诊证明（校医院、合同医院转院证明，依次有效）； 

2.开药的处方或底方； 

3.医院的发票及明细。 

（二）急诊在校外医院就诊（不含非医保定点医院）报销时

须提供： 

1.急诊诊断证明； 

2.急诊处方，原则上需符合急三慢七规定（即急性病三天量)

方可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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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急诊发票； 

4.急诊医疗费中草药费用不予报销。 

（三）住院押金： 

享受公费医疗待遇的人员经批准住院者，如开支票给定点合

同医院或医联体协作医院，须向学校财务处交纳支票面额的 20％

作为押金，专科医院或就近医院须交纳支票面额的 30％作为押

金。押金用于公费医疗规定以外的开支，结算报销时多退少补。 

第二十三条  本年度发生的医疗费报销截止时间 

（一）当年度发生的门急诊医疗费用原则上于次年的 3月 31

日截止报销。 

（二）当年度发生的本市住院医疗费必须于出院结算后 1个

月内前往校医院公费医疗管理办公室进行申报；外埠住院医疗费

需在出院结算后 3 个月内到校医院公费医疗管理办公室进行申

报。且本年度住院医疗费的申报时间不得晚于次年的 1月底。 

第二十四条  报销京外（国外及港澳台地区除外）发生的医

疗费，执行北京市疾病医疗保险有关药品、诊疗项目、服务设施

的目录，并按照本办法进行报销。 

第二十五条  威海校区、雄安新校区、唐山研究院和丰台基

地公费医疗政策结合当地医疗条件和本规定制定相关方案，经北

京市医保中心批准后执行。 

第二十六条  下列费用公费医疗不予报销： 

1.北京公费医疗、劳保医疗用药报销范围以外的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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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挂号费（因公负伤、二等乙级以上的革命残废军人和计划

生育门诊挂号费除外）、特护费、出诊费、伙食费、营养费、催乳

用药费、婴儿用费、保温箱费、卫生费、取暖费、空调费、文娱

费、赔偿费、记帐单费、病历费、医疗手册费等。 

3.就医路费、急救车费、会诊费、会诊的交通费、医疗咨询

费、医疗保险费、优质优价费（指医疗机构开设的特需诊疗费用）、

气功费等。 

4.各种体格检查费、中风预测、健康预测等各种预测费、预

防服药、接种、不孕症的检查、治疗费。 

5.各种整形、矫形、生理缺陷、健美、医美的手术、治疗处

治药品等费用以及使用矫形健美器具的一切费用。 

内容：治疗雀斑、粉刺、面部色素沉着。黑斑、痦痣、割治

单眼皮、打耳眼、平疣、面膜、美容性洁齿、治疗白发、染发、

各种矫形：“O”型腿、先天性斜颈、腋臭、兔唇、六指、正畸、

口吃、对眼、斜眼、镶牙、补眼、配眼镜（包括验光）、各种矫形

器鞋、畸形鞋垫、假肢、拐杖、钢背心、钢围腰、钢头颈、健脑

器、骨托、肾托、阴囊托、子宫托、疝气托、护膝带、人造肛门

带、按摩器、药枕、药垫等。 

6.各种会议的医药费，各种磁疗用品费。  

7.未经校医院批准，自找医疗单位的医疗费。 

8.出国和到港、澳、台地区发生的医疗费。 

9.各单位用于环境卫生、防暑降温的药品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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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减肥门诊、戒烟门诊、食疗门诊的一切费用。 

11.凡是打架、斗殴、交通肇事、医疗事故、酗酒所致伤及

因责任事故引起身心健康受损、自杀导致的各种费用均不予报销。 

12.非医保内定点医疗单位的医疗费不予报销。 

13.保留入学资格学生：新生入学时因身体复检不合格、保

留入学资格一年者，不享受公费医疗待遇。第二年入校后注册获

得正式学籍前所发生的医药费不予报销。 

第四章  享受公费医疗待遇各类人员个人负担比例 

第二十七条  门诊费用个人负担比例 

（一）在职教职工在校内就诊，甲类医疗费个人负担 20％；

到定点合同医院（含医联体协作医院和专科医院）就诊，甲类医

疗费个人负担 30％；口腔疾病在校医院和定点合同医院就诊甲类

医疗费个人负担 30％；转口腔专科医院就诊甲类医疗费个人负担

50％。经校医院同意去非定点合同医院（公费医疗认可的医院）

甲类医疗费个人负担 50％。乙类医疗费个人负担比例在甲类医疗

费个人负担比例的基础上增加 10%。丙类医疗费全部个人负担。 

（二）在校学生在校内就诊，甲类医疗费个人负担 10％；到

定点合同医院（含医联协作体医院和专科医院）就诊，甲类医疗

费个人负担 15％；口腔疾病在校医院和定点合同医院就诊甲类医

疗费个人负担 15％；转口腔专科医院就诊甲类医疗费个人负担

30％。经校医院同意去非定点合同医院（公费医疗认可的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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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类医疗费个人负担 50％。乙类医疗费个人负担比例在甲类医疗

费个人负担比例的基础上增加 5%。丙类医疗费全部个人负担。学

生经批准因病休学期间，门诊费用全年累计报销限额 500元（依

照北京市医保报销范围），超过部分自理。 

（三）退休教职工在校内就诊，甲类医疗费个人负担 10％；

到定点合同医院就诊（含医联体协作医院、患者本人就近医院和

专科医院），甲类医疗费个人负担 10％；口腔疾病在校医院和定

点合同医院就诊甲类医疗费个人负担 10％；转口腔医院就诊甲类

医疗费个人负担 25％。经校医院同意去非定点合同医院（公费医

疗认可的医院）甲类医疗费个人负担 50％。乙类医疗费个人负担

比例在甲类医疗费个人负担比例的基础上增加 5%。丙类医疗费全

部个人负担。 

（四）离休教职工在校医院、定点合同医院、本人就近医院

及专科医院就诊，甲类及乙类医疗费个人无负担。丙类医疗费全

部个人负担。 

（五）年龄≥60岁的教职工在校医院就诊免收医事服务费。 

（六）凡单价为 200元以上的大型检查，报销时须持检查结

果。在职教职工阳性者个人负担 30％，阴性者个人负担 50％；退

休教职工阳性者个人负担 10%，阴性者个人负担 25%；学生阳性者

个人负担 15％，阴性者个人负担 30％。 

第二十八条  住院费用个人负担比例 

（一）经校医院同意住院治疗的人员，在职教职工个人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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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医疗费的 10％；退休教职工住院医疗费一万元以内个人负担

10％，一万元以上个人负担 5％；学生个人负担住院医疗费的 5％。

特殊检查和治疗按照北京市有关规定另行负担。 

（二）在职及退休教职工特殊疾病医疗费的个人负担比例为

其他疾病的 50％（个人负担不少于 5%）。特殊病范围根据《北京

市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17 年版）及

《关于调整完善本市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特殊疾病用药报销范围的

通知》京人社医发„2018‟165号文件规定执行。 

（三）离休教职工甲类及乙类住院医疗费个人无负担。丙类

医疗费全部个人负担。特殊检查和治疗按照北京市有关规定另行

负担。 

（四）教职工计划生育费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报销 90％。 

（五）经批准休学的学生，休学期间住院医疗费个人负担

10％。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应根据国家、北京市的公费医疗和医保

政策变化，及时进行必要的分类调整。 

第三十条  为进一步做好学生、在职和离退休教职工等不同

类别群体的公费医疗服务工作，校医院可在本办法的基础上，制

定（或修订）相应的公费医疗管理实施细则或补充办法。 

第三十一条  公费医疗费用报销等服务工作的具体事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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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由校医院公费医疗管理办公室根据实际需要制定或调整。 

第三十二条  对采取不当手段套取公费医疗费用的，将上报

学校相关管理部门和北京市医保中心，依照有关规定、纪律条例

处理；涉嫌骗取公费医疗费用的，按相关法律规定程序处理。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由公费医疗管理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于印发之日起实行，原 2000 年修订的

《北京交通大学公费医疗管理、报销规定》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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